


上海中医药大学学生运动员管理条例

(试行)

为了适应高校体育改革，加强运动队管理，保持我校体育优势项目，

提高我校体育竞技水平，为校争光。使学生运动员的管理能规范化、科学

化，培养文武双全的合格大学生，特制定本学生运动员管理条例。

一、运动员的资格认定

l、入学前，曾获国家二级运动员以上称号；被学校以特招、加分、降

分等形式录取者，经体育部备案存档的学生·运动员。

2、入学后受学校委派参赛取得市级比赛以上(含市级比赛)比赛名次

(大会录取名次)的在籍学生，经体育部审核认定的运动员。

二、运动员的奖励和处罚

3、为加强运动员的政治思想素质教育，树立运动队良好的形象，有以

下情况者不再享受运动员待遇：组织的政治思想学习或公益活动无故缺席，

考核不合格连续二年者；每年的体能测试不合格者；无正当理由训练缺勤

不完成训练计划者；不参加学校安排的赛事或未经学校批准参加其它赛事，

影响学校声誉或利益者；受行政处分者。

4、运动员违反以上条例经教育未及时纠正错误者，勒令其退学；违反

校纪校规的管理办法将与本科生相同。

5、为了表彰优秀学生运动员，凡获全国比赛冠军或有重大贡献，完成

运动员指导性教学计划，平均成绩绩点超过3．0；或二年级以后(含二年级)

荣获 2 次以上奖学金(含 2 次)者，有资格申请直升本校研究生，报请学校

有关部门批准后择优入录，名额占当年直升研究生人数的5％；取得全国比



赛前六名、上海市前三名或有重大贡献，平均成绩绩点超过3.0，操行评定

在 80 分以上的毕业生，学校发给“优秀毕业生证书”，名额占当年校级优

秀毕业生人数的 10％。

三、运动员的学籍管理办法

6、特招运动员和预科运动员第一学年未获得高校级以上比赛名次(大

会录取名次)者，且修读课程所获总学分未达到该学年指导性教学计划规定

修读课程总学分的l／2 和 2／3，给予退学处理；如比赛名次达到要求，但

修读学分未达到要求，学校给予试读通知，随下一年级学生试读 1 年。经

试读 1 年后，所获学分仍未达到该学年指导性教学计划规定修读课程的 2

／3，则给予退学处理。

7、运动员必须完成所有必修课程，限选课程累计学分达到30．5 以上

(含 30．5)者方能毕业；最长可延至8年修完学业。

8、运动员不进入5％淘汰。

9、因训练或比赛而耽误的学习课程，原则上随下一轮选课进行。

10、运动员的名单及有关材料，经体育部汇总后，书面申报教学处审

核，每学期所选必修课程考试成绩达到55 分即为通过。

11、运动员必修课程重修学分不交费。

12、凡遇重大比赛或需停课集训的运动员，由体育部上报，教学部门

审查认定，可申请保留考试与实习资格。若当年内未能获得考试机会者，

由教学部门协调解决。

13、每学年初和学年末，由体育部提供符合资格的运动员名单，报送

教学处，以利共同承担运动员的学籍管理职责。



14、本管理条例在试行期，如遇上述不能涵盖的问题，由教学处与体

育部协商解决。

15、本条例的解释权在教学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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